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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MSC.551(108)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3 日通过) 

《国际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安全规则》 
(《国际气体燃料规则》)修正案 

海上安全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本委员会职能的第 28(b)条， 

注意到以第 MSC.391(95)号决议通过的《国际使用气体或其它低闪点燃料船舶安全

规则》(《国际气体燃料规则》)，根据《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本公约”)第 II-1
和 II-2 章已成为强制性规则， 

还注意到关于《国际气体燃料规则》修正程序的本公约第 VIII(b)条和第 II-1/2.28 条， 

在其第 108 届会议上，审议了按本公约第 VIII(b)(i)条提出和分发的《国际气体燃料规

则》修正案， 

1 按本公约第 VIII(b)(iv)条，通过《国际气体燃料规则》的修正案，其文本载于本决议

附件； 

2 按本公约第 VIII(b)(vi)(2)(bb)条，决定该修正案应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被视为获得接

受，除非在此日期之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本公约缔约国政府或拥有商船合计吨位数不少于世

界商船总吨数 50%的缔约国政府已通知秘书长其反对该修正案； 

3 提请本公约各缔约国政府注意，按本公约第 VIII(b)(vii)(2)条，该修正案在按上述第 2
段获得接受后，应于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4 要求秘书长，按本公约第 VIII(b)(v)条，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所载修正案文本的核正无

误副本送交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政府； 

5 还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分发给非本公约缔约国政府的本组织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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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际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安全规则》 
(《国际气体燃料规则》)修正案 

A部分 

2 总则 

2.2 定义 

1 现有第 2.2.42 段后新增以下第 2.2.43 段： 

“2.2.43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系指： 

.1 2026 年 1 月 1 日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或 

.2 如果没有建造合同，2026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

建造阶段的船舶；或 

.3 203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 

4 一般要求 

4.2 风险评估 

2 第 4.2.2 段由以下替换： 

“4.2.2 对于 A-1 部分所适用的船舶，4.2.1 中所要求的风险评估仅需要在第

5.10.5、5.12.3、6.4.1.1、6.4.15.4.7.2、8.3.1.1、8.4.2、13.4.1、13.7 和 15.8.1.10
段以及附件第 4.4 或 6.8 段明确要求时进行。” 

A-1 部分 

对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船舶的特殊要求 

5 船舶设计和布置 

5.3 一般规定 

3 第 5.3.3.3 段由以下替换： 

“5.3.3.3 对于独立舱，保护距离须测量至液舱壳板(燃料围护系统主屏蔽)。对于薄膜

舱，该距离须测量至液舱绝热周围的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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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5.3.4.4 段由以下替换： 

“5.3.4.4 对于独立舱，保护距离须测量至液舱壳板(燃料围护系统主屏蔽)。对于薄膜

舱，该距离须测量至液舱绝热周围的舱壁。” 

5.12 空气闸规定 

5 第 5.12.1 段由以下替换： 

“5.12.1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空气闸是一个气密舱壁围闭的处

所，具有两个气密门，其间距至少为 1.5 m，但不大于 2.5 m。除《国际载重线公

约》另有要求，通往危险区域的空气闸的门槛高度不得小于 300 mm。门须为自闭

式，且无任何门挡装置。” 

6 燃料围护系统 

6.4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规定 

6.4.15 舱的类型 

6.4.15.3 C 型独立液舱 

6.4.15.3.1 设计依据 

6 第 6.4.15.3.1.2 段由以下替换： 

“6.4.15.3.1.2 设计蒸汽压力不得小于： 

𝑃𝑃0 = 0.2 + 𝐴𝐴𝐴𝐴(𝜌𝜌𝑟𝑟) 1.5 (MPa)  

式中： 

𝐴𝐴 = 0.00185 (𝜎𝜎𝑚𝑚 / ∆𝜎𝜎𝐴𝐴) 2  

其中： 

𝜎𝜎𝑚𝑚 = 设计主膜应力； 

∆𝜎𝜎𝐴𝐴 = 许用动态膜应力(双振幅，当概率水平为 Q = 10-8)并等于： 

— 对于铁素体(珠光体)/马氏体和奥氏体钢，55 N/mm2 ; 

— 对于铝合金(5083-O)，25 N/mm2 ； 

𝐶𝐶 = 液舱的特性尺度，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大者： 

h, 0.75b or 0.45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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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 = 液舱高度(沿船舶的垂向量取)，m； 

b = 液舱宽度(沿船舶的横向量取)，m； 

ℓ = 液舱长度(沿船舶的纵向量取)，m； 

𝜌𝜌𝑟𝑟 = 设计温度下燃料的相对密度(淡水：ρr= 1)。” 

6.7 压力释放系统规定 

6.7.3 压力释放系统的尺寸确定 

6.7.3.1 压力释放阀的尺寸确定 

7 第 6.7.3.1.1 段的段首由以下替换： 

“6.7.3.1.1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每个液化气燃料舱的压力释放

阀的设计，须使不论任何一个压力释放阀的状态如何，剩余的压力释放阀的容量均符

合该系统的综合释放能力要求。综合释放能力须为以下所列之大者，液化气燃料舱中

压力升高不超过最大允许调定值的 20%。在完全恢复释放能力之前，不得装载油

舱。” 

8 第 6.7.3.1.1.2 段由以下替换： 

“6.7.3.1.1.2 用下式算得的火灾波及时的蒸气生成量： 

𝑄𝑄 = 𝐹𝐹𝐹𝐹𝐹𝐹0.82 (m3/s) 

式中： 

𝑄𝑄 = 在 273.15K 和 0.1013MPa 的标准状态下所需的最小空气排放

率。 

𝐹𝐹 = 用于不同类型液化气燃料舱的火灾波及系数： 

𝐹𝐹 = 1.0，对于甲板上无绝热层的液舱；(…)” 

6.9 燃料储存条件的维护规定 

6.9.1 液舱压力和温度控制 

9 第 6.9.1.1 段的段首由以下替换： 

“6.9.1.1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除设计成在最高设计环境温度

条件下能承受燃料的最大蒸气表压力的液化气燃料舱外，液化气燃料液舱的压力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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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须通过主管机关可接受的方法，诸如下列一种或多种方法，始终保持在设计范围

内：” 

7 材料和总管路设计 

7.3 总管路设计规定 

7.3.2 壁厚 

10 第 7.3.2.1 段由以下替换： 

“7.3.2.1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最小壁厚须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t = (t0 + b + c) / (1 – |a| /100) (mm)  

式中： 

t0 = 理论厚度 

t0 = PD / (2.0Ke + P) (mm)  

其中： 

P = 7.3.3 中所述的设计压力(MPa)； 

D = 外径(mm)； 

K = 7.3.4 中所述的许用应力(N/mm²)；和 

e = 有效系数。对于无缝钢管以及由经认可的焊接管制造厂供应的，按经认

可标准进行无损探伤后认为等效于无缝钢管的纵向焊或螺旋焊焊接管，

取 1.0。在其他情况下，按经认可标准，可根据制造工艺要求有效系数

小于 1.0； 

b = 弯曲余量(mm)。对 b 值的选取，须使仅受内压的弯曲部分的计算应力不

超过许用应力。如未做出此种证明，则 b 值须为： 

b = D∙t0 / 2.5r (mm) 

其中： 

r = 平均弯曲半径(mm)； 

c = 腐蚀余量(mm)。如果预计受到腐蚀或浸蚀，则管系的壁厚须比其他设计

规定所要求的值有所增加。此余量须与管道的预期寿命相一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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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𝑎 = 壁厚制造负公差(%)，即𝑎𝑎 为制造公差 -5%，即|𝑎𝑎|等于 5，须在式中输入

1- (5/100)。” 

8 加注燃料 

8.4 总管规定 

11 第 8.4.1 段及相关脚注由以下替换： 

“8.4.1 加注总管须设计成能经受加注时的外部载荷。加注站的连接须按以下方式之

一布置，以实现干断开操作： 

.1 按照至少等同于本组织可接受的标准1的干断开/连接耦合；或  

.2 一个手动连接耦合器或液压连接耦合器，用于连接加注系统与接收

船舶的加注总管配对法兰2；或 

.3 连接法兰组件的螺栓法兰2。 

_____________  
1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建议，特别是出版物：ISO 21593:2019，船舶与海洋技术—液

化天然气加注干式断开/连接耦合的技术要求。 

2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建议，特别是出版物：ISO 20519:2021，船舶与海洋技术—船

舶加注液化天然气的技术要求。 

12 现有第8.4.1段后新增以下段落及相关脚注： 

“8.4.2 当拟使用第8.4.1.2和8.4.1.3段规定的任何一种连接时，这些连接必须与确保

实现干断开的操作程序相结合。该布置须经特别考虑，包括在设计阶段进行的加注布

置风险评估2，并考虑到加注总管连接处的动态载荷达到主管机关可接受的认可标

准，船舶的安全操作以及在加注操作期间可能与船舶相关的其他危险。第18.2.3段要

求的燃料作业手册须包括所进行的加注布置风险评估的书面文件，以及按本要求给予

特别考虑的书面文件。” 

“8.4.3 除非安装在加注管线的供油一侧，否则须配备紧急释放耦合器(ERC)/紧急释

放系统(ERS)或同等装置，上述装置须符合等同于本组织可接受的标准2；在紧急情况

下，须能快速地物理断开加注系统的“干断开”。” 

______________  
2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建议，特别是出版物：ISO 20519:2021，船舶与海洋技术—船舶加注液

化天然气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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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备燃料供应 

9.3 燃料供应冗余规定 

13 第 9.3.1 段由以下替换： 

“9.3.1 对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对于单燃料装置，燃料供应系统须

有冗余和分隔布置，使一个系统的泄漏，或其中一个燃料供应重要辅机故障时，不致

导致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在发生泄漏或故障的情况下，按照《安全公约》第 II-
1/26.3 条，主管机关在对整体安全性予以考虑后，可接受将正常运转的推进能力作部

分降低。” 

9.4 供气系统安全功能规定 

14 第 9.4.7 段由以下替换： 

“9.4.7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如果气体燃料总阀在第 15.2.2 段

要求的安全系统启动时自动关闭，则该气体燃料总阀与双挡板和排气阀之间以及双挡

板与排气阀和燃料使用设备之间的整个供气管道应自动排气。” 

15 第 9.4.8 段由以下替换： 

“9.4.8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在双截止阀和排放阀的上游，每

个用气设备的燃气供应管线上须配有一个手动操作的截止阀，以确保用气设备维护期

间的安全隔离。” 

9.6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用气设备燃料供应规定 

16 第 9.6.1.1 段由以下替换：  

“9.6.1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路须被符合下列要求的双套管或通风管完

全围闭： 

.1 气体燃料管路须为内管包含燃气的双管壁管系。同心管之间的空间

须以大于燃气压力的压力用惰性气体加压。须提供指示管道间惰性

气体失压的报警装置。或” 

9.8 通风导管和外管防止内管燃气泄漏的设计规定 

17 第 9.8.1 段由以下替换： 

“9.8.1 对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燃料系统的外管或导管的设计压力

不得小于内管的最大工作压力。或者，外管或导管的设计压力可按第9.8.2段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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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 9.8.2 段的段首由以下替换： 

“9.8.2 对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作为第9.8.1段的替代，外管或导管

的设计压力须为以下所列的较高者：” 

19 第 9.8.4 段由以下替换： 

“9.8.4 对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对导管须进行压力试验，证明其可

承受燃料管道破断时的预计最大压力。” 

11 消防安全 

11.3 防火要求 

20 第 11.3.1 段由以下替换： 

“11.3.1 对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就适用《安全公约》第II-2/9条而

言，燃料准备室须被视为A类机器处所。” 

11.6 化学干粉灭火系统规定 

21 第 11.6.2 段由以下替换： 

“11.6.2 除国际海事组织文书中其他处所要求的任何其他便携式灭火器外，须在加注

站附近和燃料准备室配备一个排量至少5 kg的便携干粉灭火器。对于2026年1月1日
以前建造的船舶，须不晚于2026年1月1日或以后的第一次检验在燃料准备室配备便

携式干粉灭火器。” 

12 爆炸预防 

12.5 危险区域分区 

22 第 12.5.1 段由以下替换： 

“12.5.1 危险区域 0 区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该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区域，

燃料舱内部，任何压力释放管路或其他燃料舱透气系统，含有燃料的管路和设备，以

及第 2.2.15.2 段界定的屏壁间处所。” 

12.5.2 危险区域 1 区 

23 第 12.5.2.1 段由以下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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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液舱连接处所和燃料存储货舱处

所 2； 

_____________ 
2 C 型液舱的燃料存储处所通常不视为 1 区。” 

15 控制、监测和安全系统 

15.4 燃料加注和液化气燃料液舱监测规定 

15.4.1 液化气燃料液舱的液位指示器 

24 第 15.4.1.3 段由以下替换： 

“.3 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液化气燃料液舱的液位表可为下

列类型： 

.1  间接式装置，即通过用诸如称重或在线流量测量确定燃料量； 

.2  不伸入液化气燃料液舱的闭式装置，诸如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装置

或超声波装置；或 

.3 可穿透液化气体燃料罐，但构成封闭系统的一部分并防止气体燃料

外泄的闭式装置。此类装置应视为罐体连接装置。如果闭式测量装

置不是直接安装在罐体上，则应在尽可能靠近罐体的地方安装一个

截止阀。” 

B-1 部分 

16 制造、工艺和试验 

16.3 燃料围护系统金属材料的焊接和无损探伤 

16.3.5 产品焊缝试验 

25 第 16.3.5.1 段由以下替换： 

“16.3.5.1 除薄膜舱外，所有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通常需对每 50 m 左右的对接

焊缝进行一次产品焊缝试验，并须能代表各个焊接位置。对次屏壁须作与对主屏壁所

要求者相同类型的产品焊缝试验，但经主管机关同意可减少试验次数。除第 16.3.5.2
至 16.3.5.5 段规定的试验外，可要求对燃料舱或次屏壁进行其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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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部分 

18 操作 

18.4 加注燃料操作规定 

18.4.1 职责 

26 第 18.4.1.1.1 段由以下替换： 

“18.4.1.1 任何加注燃料作业开始前，接收船的船长或其代表和燃料供应方代表(负
责人，PIC)须： 

.1 书面同意输送程序，包括冷却和必要时的充气；输送中所有阶段的

最大传输速率，最小和最大极限输送压力和温度，加注管线 PRVs
设置和传输量。” 

*** 


